
學位考試申請 

 

申請說明 

一、當學期即將修畢畢業學分才可申請，請先與指導教授確認本學期是否可進

行口試，並準備好英文姓名(參考護照)、論文中英文題目。 

二、請於口試前三週完成學位考試申請(申請步驟如下說明)，並通知中心秘書

學位考試日期及時間。 

三、已申請學位考試者，如因故未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，應於學校行事曆

規定學期結束之前(第一學期結束日 1/31，第二學期結束日 7/31)，報請

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(撤銷學位考試申請書如第 5頁)。逾期未

撤銷者，以一次不及格論。 

 

申請步驟 

學生教務系統→填寫學位考試申請表→填寫完畢，確定送出→列印一式三

份申請表單→指導教授簽名→送至 EMBA辦公室 

  



上網申請步驟教學(建議用 IE瀏覽器進行申請作業) 

步驟一、進入學生教務系統 https://aca.nuk.edu.tw/Student2/login.asp 

 

步驟二、點選「學位考試申請作業」 

 

學號(英文字小寫) 

預設身份證字號(英文字小寫) 



步驟三、填寫資料 

 

步驟四、挑選指導教授 

 

  

1. 英文姓名：以護照上正式拼音為主 

2. 中英文題目：請先與指導老師討論後再填寫 

3. 按此選擇指導教授，若指導教授為校外老師，要

選取【校外老師】(系所選「其他」即可查詢到) 

1. 先輸入指導老師姓名，進行查詢，再點

選老師姓名並新增。 

2. 如有共同指導教授，請務必都選。 

3. 若指導老師或共同指導老師…「非」高

大專任教師，請點選系所內的其他，再

選擇「校外老師」即可。 



步驟五、列印一式三份，交給指導教授簽名並繳回中心 

※申請表一旦印出，如有修改，請重印！ 

※如因公務繁忙，須請中心人員協助將學位考試申請書送給指導教授簽名，請

將申請書 PDF檔MAIL至 emba@nuk.edu.tw 

  



國立高雄大學  
碩﹑博士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  

 
□博士生       ■碩士生  

 

學生        已申請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學位

考試，茲因             ，擬撤銷本學期申請之學

位考試，敬陳核準。  

指導教授：   

系（所）主任：  

 

學   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

系 所 別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說明：  

一、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，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舉行學位考試，應於學校行事曆

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申請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，逾期未撤銷者，以一次不及格論。 

二、本申請書送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章同意後，請送教務處課務組存查。 

 

 


